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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四十二條、第八十六條及第十
二條附表五修正總說明 

漁會人事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漁會法第五十一條之二訂

定，自內政部於六十五年七月一日訂定發布，其間漁會之中央主管機關

由內政部改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並曾經十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於

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全文修正計八十六條，除第七條、第十二條

及第六十四條至第六十七條，自發布日施行外，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

施行。本次為配合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之修正及漁會加速晉升績優員工

擔任幹部之管理需求，爰修正「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四十二條、第八

十六條及第十二條附表五，其要點如次：  

一、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出勤紀錄保存期限為五年，爰修正漁會應依勞

動基準法相關法令規定保存。﹙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 

二、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八十六條） 

三、修正「漁會編制員工各職等應具資格標準表」部分職等應具資格規

定，納入年度考核條件，以利漁會加速晉升績優員工，爰修正第十二

條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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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四十二條、第八十六條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二條  漁會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其勞工之

出勤： 

   一、漁會勞工應親自於

漁會設置之出勤設

備辦理簽到、簽退

。 

二、人事管理人員應切

實登記員工出勤及

差假紀錄。 

三、總幹事應督同人事

管理人員，隨時查

勤，考核員工勤惰

。 

    漁會應依勞動基準

法相關法令規定，保存

其勞工之出勤紀錄。 

第四十二條  漁會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其勞工之

出勤： 

   一、漁會勞工應親自於

漁會設置之出勤設

備辦理簽到、簽退

。 

二、人事管理人員應切

實登記員工出勤及

差假紀錄。 

三、總幹事應督同人事

管理人員，隨時查

勤，考核員工勤惰

。 

    漁會應保存其勞工

簽到、簽退之出勤紀錄

一年。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

條第五項規定：「雇主

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

，並保存五年。」為

避免嗣後修正頻仍，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漁會勞工之出勤紀錄

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

法令規定保存。 

 

第八十六條  本辦法除第

七條、第十二條及第六

十四條至第六十七條，

自發布日施行外，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

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第八十六條  本辦法除第

七條、第十二條及第六

十四至第六十七條，自

發布日施行外，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

日施行。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 

二、新增第二項明定本次

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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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人事管理辦法第十二條附表五  漁會編制員

工各職等應具資格標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職 

等 
應具資格 

一 
曾任漁會職務第二職等四

年以上者。 

二 

（一）曾任漁會職務第三職

等四年以上者。 

（二）高等考試及格，並曾

任有關機關相關職

務相當薦任主管職

務十二年以上者。 

三 

(一)曾任漁會職務第四職

等四年以上者。 

(二)獲得博士學位者。 

(三)依公務人員職位分類

取得第八職等職位或

有關機關相關職務相

當於薦任職務九年以

上者。 

四 

(一)曾任漁會職務第五職

等三年以上，或第五

職等連續二年年度考

核，一年列優等，一

年列甲等以上者。 

(二)依公務人員職位分類

取得第七職等職位或

有關機關相關職務相

當於薦任五年以上者

。 

五 

(一)曾任漁會職務第六職

等三年以上，或第六

職等連續二年年度考

核，一年列優等，一

年列甲等以上者。 

(二)依公務人員職位分類

取得第六職等職位或

曾任機關學校或漁業

機關或漁民團體相關

職務，相當薦任三年

以上者。 

 

職 

等 
應具資格 

一 
曾任漁會職務第二職等四

年以上者。 

二 

（一）曾任漁會職務第三職

等四年以上者。 

（二）高等考試及格，並曾

任有關機關相關職

務相當薦任主管職

務十二年以上者。 

三 

(一)曾任漁會相關職務四

等職位四年以上者。 

(二)獲得博士學位者。 

(三)依公務人員職位分類

取得八職等職位或有

關機關相關職務相當

於薦任職務九年以上

者。 

四 

(一)曾任漁會相關職務五

等職位三年以上者。 

(二)依公務人員職位分類

取得七職等職位或有

關機關相關職務相當

於薦任五年以上者。 

五 

(一)曾任漁會相關職務六

等職位三年以上者。 

(二)依公務人員職位分類

取得六職等職位或曾

任機關學校或漁業機

關或漁民團體相關職

務，相當薦任三年以上

者。 

六 

(一)曾任漁會相關職務七

等職位三年以上者。 

(二)具有第七職等第一、

二項學經歷並各增經

歷三年者。 

(三)獲有相關類科碩士以

一、本表規定

各職等均

需服務固

定年限方

可晉升，

不利漁會

拔擢人才

；且第七

職等升至

第四職等

常造成人

事壅塞，

有礙會務

發展。爰

就第六職

等、第五

職等及第

四職等應

具資格修

正納入考

核條件，

以利漁會

晉升績優

員工。 

二、其餘酌作

文字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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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曾任漁會職務第七職

等三年以上，或第七

職等連續二年年度考

核，一年列優等，一

年列甲等以上者。 

(二)大學、獨立學院以上

學校相關學系畢業，

並曾任漁會職務第八

職等五年以上者。 

(三)獲有相關類科碩士以

上學位或高等考試相

關類科及格並曾任主

管職務一年以上工作

經驗者。 

七 

(一)曾任漁會職務第八職

等二年以上者。 

(二)大學、獨立學院以上

學校相關學系畢業。 

(三)專科學校相關學科畢

業或普通考試相關類

科及格，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漁業機構或漁

民團體相關職務相當

委任以上職務三年以

上，高中（職）學校

相關學科畢業，相當

委任以上職務六年以

上者。 

八 

(一)曾任漁會職務第九職

等二年以上者。 

(二)三年制專科學校相關

學科畢業或普通考試

相關類科及格者。 

(三)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

學校相關學校畢業，

並曾任機關、學校或

漁業機構或漁民團體

相關職務相當委任以

上職務四年以上者，

高中（職）學校相關

學科畢業，相當委任

以上職務四年以上者

。 

  

上學位或高等考試相

關類科及格並曾任主

管職務一年以上工作

經驗者。 

七 

(一)曾任漁會相關職務八

等職位二年以上者。 

(二)大學、獨立學院以上

學校相關學系畢業。 

(三)專科學校相關學科畢

業或普通考試相關類

科及格，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漁業機構或漁

民團體相關職務相當

委任以上職務三年以

上，高中（職）學校 

    相關學科畢業，相當

委任以上職務六年以

上者。 

八 

(一)曾任漁會相關職務九

等職位二年以上者。 

(二)三年制專科學校相關

學科畢業或普通考試

相關類科及格者。 

(三)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

學校相關學校畢業， 

    並曾任機關、學校或

漁業機構或漁民團體

相關職務相當委任以

上職務四年以上者， 

    高中（職）學校相關

學科畢業，相當委任 

    以上職務四年以上者

。 

九 

(一)曾任漁會相關職務十

等職位二年以上者。 

(二)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

學校相關學科畢業者 

    。 

(三)高中（職）學校相關

學科畢業，曾任機關 

    、學校或漁業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關職務相

當委任以上職務二年

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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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曾任漁會職務第十職

等二年以上者。 

(二)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

學校相關學科畢業者

。 

(三)高中（職）學校相關

學科畢業，曾任機關

、學校或漁業機構或

漁民團體相關職務相

當委任以上職務二年

以上者。 

十 

(一)曾任漁會職務第十一

職等二年以上者。 

(二)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

學校相關學科畢業者。 

(三)高中（職）以上學校

畢業，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漁業、金融機

構或漁民團體相關職

務相當委任以上職務

一年以上者。  

(四)普通考試以上及格者

。 

十 

一 

(一)曾任相關工作或漁會

職務第十二職等三年

以上者。 

(二)高中（職）學校畢業

者。 

十 

二 
高中（職）學校畢業者。 

備註： 

一、表內各職等所列應具資

格第一款，限漁會員工

內部升遷、升等考試、

轉任及離職後再受聘漁

會服務時適用。 

二、表內第一職等至第十一

職等所列應具資格第二

款以後之各款，限辦理

漁會新進職員考試之應

考資格時適用。 

十 

(一)曾任漁會十一等職位

二年以上者。 

  (二)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

學校相關學科畢業者。 

(三)高中（職）以上學校

畢業，並曾任機關、 

    學校或漁業、金融機

構或漁民團體相關職

務相當委任以上職務

一年以上者。  

(四)普通考試以上及格者

。 

十 

一 

(一)曾任相關工作或漁會

十二等職位三年以上

者。 

(二)高中（職）學校畢業

者。 

十 

二 
高中（職）學校畢業者。 

備註： 

一、表內各職等所列應具資格

第一款，限漁會員工內部

升遷、升等考試、轉任及

離職後再受聘漁會服務

時適用。 

二、表內第一職等至第十一職

等所列應具資格第二款

以後之各款，限辦理漁會

新進職員考試之應考資

格時適用。 

三、表內所稱相關學科系與相

關職務，係指與附表一擬

聘任之職務性質相關者。 

四、 總幹事之聘任及其資歷

，不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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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內所稱相關學科系與

相關職務，係指與附表

一擬聘任之職務性質相

關者。 

四、 總幹事之聘任及其資歷

，不適用本表。 


